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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彩礼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渊源，虽然在我国婚姻家庭编中关于婚姻关系的成立部分并没有规定必须给付彩

礼男女婚姻关系才成立，但是作为民间习俗，已经成为了人们不约而同的约定，在正式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前，一般都需要男方向女方给付一定数额的彩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条规定了彩礼的返还制度，但是规定的较为模糊，在实践的适用上还存在些许问题，基于此本文将

通过典型案例的切入为重点，以求真实展示彩礼返还制度的司法适用情况，在此基础上发现问题并展开

理论研究，做到有的放矢；力图从适用现状入手发现我国彩礼返还制度是如何认定和适用的以及还有哪

些不足之处，结合具体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梳理，希望提出完善我国彩礼返还制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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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ibery has a deep origin in China. Alth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riage relationship in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Code of China does not stipulate that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must be established by paying the bride price, as a folk custom, it has become a com-
mon agreement. Before going through the marriage registration formalities, men generally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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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ay a certain amount of bride price to wom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Marriage and Family (1) Article 5 stipulates the return system of 
bride price, but the provisions are vague,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practi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ypical cases to truly show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return system of bride price. On this basis, it will find problems and conduct theoretical re-
search to achieve a targeted goal; It tries to find out how to identify and apply the return system of 
betrothal gifts in China and what shortcomings it h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applica-
tion situation. It analyzes and combs the specific problems in detail and hopes to put forward sug-
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turn system of betrothal gif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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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彩礼的习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彩礼在古代称为聘(娉)礼或聘财，是婚约缔结的证明要件之一，

婚姻的成立有“六礼”的程序，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纳征是指“使使者

纳币以成婚礼”。“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男方向女方下聘财，下聘意

味着婚约关系的确立，对双方均有约束力，不得随意违背婚约，可知其有存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我国

关于彩礼的规定追溯到 1950 年、1980 年、2001 年的《婚姻法》，1994 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2003
年的《婚姻登记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只规定了“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两种涉

及婚姻财产的情形，而没有对彩礼等相关问题进行立法规定，彩礼习俗被视为封建陋习遭到猛烈抨击。

直到 2004 年的《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将彩礼习俗以制定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这不是对古代礼法意义上

的“彩礼”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土壤上孕育出新的规则。至此，关于彩礼的法律

规定有了成文法的规定，在解决矛盾化解纠纷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成就。 
当前我国法律对彩礼返还规则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的解释(一) 第五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 婚前给

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基于此规定可见

《民法典》对于彩礼返还规则的认定较模糊，比如对于彩礼的内含没有明文规定、对于生活困难的认定

等较为模糊，只看法条的文字会给人造成误解，会让人认为只要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以后就不能退还彩

礼，但是通过在北大法宝网上查找案例可以发现有的案例中虽然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如果符合相

应的条件是可以退还彩礼的，本文以彩礼返还的条件及效果为出发点，进一步解决实务界对适用该制度

所存在的问题。 

2. 案情介绍和争议焦点 

2.1. 案情介绍 

2.1.1. 案件事实 
原告王某和被告徐某某经人介绍于 2010 年农历十一月十九日订婚，订婚时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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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元。订婚当天被告收到彩礼款 1 万元。2011 年 3 月 16 日原、被告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同年农历

二月十六日原、被告举行婚礼后在原告父亲住房的西屋居住生活。结婚前 10 天左右被告又收到彩礼款 9
万元。在原、被告结婚前原告父亲又购买豪爵银豹牌二轮摩托车一台(现在被告父母家保管，价值为 2，
000.00 元)，其他家电、家俱等由原告父母购买(现在原告家保管)。原、被告结婚后先期夫妻感情尚可。

尔后因琐事原、被告曾经口角打架。2012 年 10 月原、被告用被告收到的彩礼款购买了五菱荣光牌微型

面包车一台(现由原告保管)。2013 年 10 月双方发生口角后，被告回娘家与原告分居至今。原告为结婚向

他人借款 11 万元至今未偿还 1。 

2.1.2. 法院判决 
原告王某和被告徐某某经人介绍相处仅两个月有余便登记结婚。由于婚前双方相互了解不够，婚后

在日常生活中又未建立起真挚的夫妻感情，在共同生活期间曾因琐事而口角打架，于 2013 年 10 月双方

分居至今。分居后经原、被告亲属和法庭做调解和好工作，已无和好可能，其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原告

的离婚请求应予以支持。对在原、被告订婚时被告向原告索要彩礼的行为，已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借

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且造成了原告家庭生活困难。因此对被告索要的彩礼款 10 万元应酌情予以返还。

但考虑原、被告已用彩礼款购买了面包车，并由原告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况可判决该车归原告所有。对

原告父亲在原、被告结婚前购买的摩托车应认定为原告婚前财产，被告也应返还给原告。 

2.2. 争议焦点归纳 

(一) 离婚时索要婚前彩礼以及彩礼的性质认定 
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所以在离婚的时候可不可以将彩礼要回来的

问题，离婚要彩礼的情形在法律的适用上可以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三款：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对于该条的适用是很主观的问题在实践中法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是该类案件在

实践中频频发生，为了要回彩礼甚至还会有故意杀人的悲剧发生，所以处理好此类案件，对于创造良好

的人际关系，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彩礼其实是一种赠予行为，不同与普通赠予，

它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予，所附条件是结婚，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予，如女方未履行结婚的义务彩礼是可

以要求返还的。 
(二) 生活困难标准难以认定 
生活困难的确定标准对于能不能归还彩礼是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在实践中确定其是否属于生活困

难，还是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应当明确生活困难的原因，是因为婚前给付彩礼，离婚后因为给

付彩礼而生活困难，对于生活困难一般包括绝对困难和相对困难，对于绝对苦难的标准较高，是指男方

给付彩礼而后离婚后难以支撑生活水平的情形，学界一般认为给付彩礼中的生活困难是指绝对困难。 
(三) 共同生活的认定缺乏统一的标准 
共同生活的判断是解决是否应当归还彩礼的重要标准，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标准是很容易判断的，

但是基于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就算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是二人并没有共同生活

的话彩礼还是可以返还的，共同生活的判断是一个比较主观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

它和同居关系的认定等。 

3. 彩礼返还规则适用的相关问题分析 

彩礼返还规则由于规定的过于模糊，对很多概念都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定，因此搜索相关案例可知在

司法适用上还存在些许问题，比如对于彩礼返还的范围、返还主体、返还时间等都不明确，规定的模糊

 

 

1最高法公布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二十七(2015 年 12 月 4 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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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因此很造成“类案不同判”的后果，所以应当细化规则的适用，严格限制

彩礼返还规则的适用范围。 

3.1. 彩礼返还中的相关概念 

3.1.1. 彩礼返还的范围 
在现实生活中彩礼范围的确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其中又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根据各个地方人民

法院发布的指导来看有不同的规定，如按照风俗习惯认定、按照赠予的目的认定、按照赠予财物的价值

认定等等标准。 
关于采用风俗习惯认定标准的规定，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

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二》(2004)“二、如何判断彩礼？答：司法解释(二)中涉及的‘彩礼’，具有严格

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风

俗性。因此，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诉请返还彩礼的条件，应当首先根据双方或收受钱款一方所在地的当

地实际及个案情况，确定是否存在必须给付彩礼方能缔结婚姻关系的风俗习惯，否则只能按照赠与进行

处理，不能适用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最终是看当地是否规定彩礼为缔结婚姻的必经程序。此后《亳

州中院审理婚约彩礼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6 年)第四条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

案件审理指南》(2010 年)都相继规定了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为彩礼返还的标准[1]。 
关于看赠予目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主要是要区别谈恋爱期间的赠予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男女双方

在交往过程中一般都会有相互送礼的行为，对于送出去的礼物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不能一概而论，关键

要看赠予目的，如果赠予的目的是为了缔结婚姻的话，那应当纳入彩礼的范围，如果不是为了缔结婚姻

而赠予的话，那就需要看礼物的类型、数额等来判断，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下几条不应当认定为彩礼：1) 交
往过程中产生的消费性支出；2) 为了增进感情，送出去的具有特殊意义数额的金钱；3) 给予的日常用品

和价值较小的物品；当然关于赠送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特殊物品的话，特定的纪念物一般都具有特定的

意义，该种物品对于给付人具有的价值纪念较高，有可能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物品，比如传家宝，该物历

经世代传承，具有专属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如果给予人理由正当，申请其应当作为彩礼返还的话，可

以认定其为彩礼。 
最后是根据财物的价值来判断，原则上认为彩礼一般包括数额较大的钱财和物品，比如较大数额的

现金、价值较大的珠宝首饰、汽车等贵重物品，对于数额较大的判断标准应当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来认定，如河南商丘中院《关于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裁判指引》(2020)认为单次超过 3000 元或者累

计超过 30,000 元即为价值较大，属于彩礼，应予返还；又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婚姻家庭案件审理指

南》(2010 年)认为应根据当地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民人均收入情况确定财物价值超过一定数

额的应认定为彩礼[2]。 
综上，对于按照风俗习惯来认定彩礼性质的做法可能存在如下缺陷，首先虽然是一个城市但是乡村

的数量很多，每个小乡镇的标准是不统一的；其次，有些地方虽然没有规定支付彩礼的习惯，但是有人

愿意以结婚为目的来支付彩礼的情况也是很多的或者因为男女双方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有可能两地规定

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以风俗习惯来判断的方式还是欠妥的，相比以赠予目的为标准，辅之以赠予

财务的价值大小来判断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更为妥当。 

3.1.2. 彩礼返还和婚约的关系 
婚约是结婚的前置程序，关于婚约的法律属性包括契约说、非契约说和折中说，契约说认为：婚约

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因而，对婚约应当适用合同法的一般原则，尤其是关于双务契约的规定，

违反婚约的责任是一种违约责任；非契约说认为：订婚是一种事实，并不具有契约的性质；折中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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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虽然是一种契约，但是婚约并不同于一般契约的预约，而是具有身份法上的意义，所以，其与民法

上的契约预约不同，法律不要求婚约必须履行，附加在婚约上的任何违约条款均无法律上的意义。对于

这种具有身份关系的法律认定，一般不可以直接由法律进行调整，婚约关系成立的关键在于支付彩礼，

彩礼支付并且女方接受后婚约关系便成立了，对此本文认为婚约应当属于具有身份关系的契约，但是基

于婚姻自由的原则，法律只能干涉婚约的两个部分，其一是双方为将来缔结婚姻达成了合意；其二是双

方互赠送了财产或者一方赠送另一方财产，后者即为彩礼。前者是后者是否返还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

此前置条件，则后面赠予的行为将由合同编进行调整。 

3.1.3. 彩礼返还的主体 
在司法审判中返还彩礼的主体一般是女方，那女方父母是否也应当包含在内呢？彩礼的给付不仅仅

包含男女双方，在我国传统上儿子的婚姻大事一般是全家人的大事，而且一般男方个体由于财产有限，

所以彩礼给付一般是男方父母，此外未婚的子女在结婚之前一般都是和父母生活在一起，作为家庭的一

员，一般都是共同居住、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消费，根据《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家庭成员在家庭

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劳动所得的财产是家庭共有财产。”因此男方给付给女方的财产

很有可能不只是男方个人的财产，也包括其父母的财产，对此应当对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做广义的理

解，对于给付方即原告的认定应区分对待，若给付的彩礼来源于男方自己的财产，那么原告只能是男方

个人，若给付的彩礼源自家庭共同财产或者共同债务时，男方及其父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因

为彩礼是基于婚约而产生的，而婚约关系的当事人是男女双方本人，如果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男女双方不

能单独提起诉讼，而是由其父母提起的话，很有可能有包办婚姻的嫌疑，有违婚约自由的原则，因此婚

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父母不能单独作为诉讼主体，只能作为共同原被告参与诉讼活动。 

3.2. 彩礼给付的法律属性 

关于彩礼给付的法律属性，学界中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不当得利、赠予、附条件赠予等；不当得利

的法律基础是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依据是《婚姻法》第 3 条“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如果违

背该条则获取的财物属于不当得利，原告可以依据不当得利要求返还。附条件赠予是赠予的延伸，关于

赠予的学说又被分为一般赠予说、目的赠予说和契约说[3]。 
一般赠予说认为彩礼给付的行为和一般赠与行为无异，即彩礼赠送出去且对方接受以后该行为即宣

告终结，无论婚姻关系是否成功，彩礼都不会归还。很明显该说的观点不适用，它混淆了彩礼给付和一

般赠予的关系，普通赠予行为一般是当事人自愿为之的行为，但是彩礼一般是由于习俗导致的，大多数

情况下并不是当事人自愿为之，因此，该观点在我国并不适用。目的赠予说认为男方之所以给付彩礼是

因为要和女方缔结婚姻，彩礼是为了将来婚姻关系的成立而存在的，一旦不能形成法定的婚姻关系，则

之前给付的彩礼便失效，接受者需归还全部彩礼，这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且有损于给付者利益的不当

得利[4]，这是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如果彩礼的法律性质是目的赠与行为，就可以认为彩礼是以结婚为目

的的，给付者给接受方一定的财物，形成了法定婚姻关系之后该彩礼就直接属于接受者了，给付者就无

权再请求归还。一旦未能结婚，给付者就有权请求对方归还。但从我国的法律制度中来看，该学说并没

有法律基础，彩礼的目的与财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在民法中，目的也同样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作用。

目的赠与说认为彩礼是为了确立法定婚姻关系而赠与一定的财物，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目的赠与学

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彩礼的目的不可能只与婚姻关系的形成有关，因此，该学说也并不适用。附条件

赠予说的理论依据是《民法典》关于附带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即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带生效条

件和解除条件，根据《民法典》中这两种民事法律行为规定，附条件赠与说是指将彩礼行为视为是具有

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生效条件就是顺利缔结婚姻，给付彩礼只代表双方达成婚约，婚约还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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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缔结婚姻时婚约方能成立，彩礼所有权才能发生转移。在达成婚约后双方因各种原因未能顺利缔结

婚姻，则表明给付的彩礼将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赠与方不具有彩礼的所有权，这显然与我国

现实生活中给付与接受彩礼的情况不符。 
彩礼作为一种身份性极强的规定，不能简单的规定其为一般赠予关系，可以将其认定为是一种附解

除条件的赠予，熊进光教授也表示：“彩礼是一种附带解除条件的赠与，虽然男方以无偿的方式向女方

给付财物，但其具有目的性。”将其规定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予更为妥当，给付者给付彩礼的目的是为了

婚约关系的存续，如果该期待落空的话，接受彩礼的一方便没有理由继续拥有该彩礼，很有可能构成不

当得利，因此给付者便有理由请求其归还彩礼。 

3.3. 共同生活的认定标准 

共同生活作为一个生活概念，在彩礼返还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就算婚姻关系成立如果能够证明

其并没有共同生活过，那彩礼也是需返还的，在厘清共同生活的概念之前，需注意共同生活和同居之间

的关系，共同生活包括共同生活的主体、物理空间和内容等，对于共同生活的主体应当认定为只是男女

双方，而且以夫妻的名义一起生活，那种女方和男方父母或者男方和女方父母一起生活的类型，并不适

用该条共同生活的标准，但是在离婚时对于照顾父母方贡献过多的一方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偿这一点要区

分开来。共同生活应该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并不能说在一起待过几天或者断断续续在一起就可以认定为

共同生活，对于共同生活的起算时间是否应当从恋爱期间开始计算，对于该点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但是可以参照 2002 年最高院《关于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在登记结婚之前曾公开同居生活能否连续计算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依此分割财产问题的复函》中的表示，其表示对于符合结婚条件的男女在登记结婚之

前，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以与登记结婚后时间合并计

算。从该条文来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包括登记结婚之前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活的那段时期，所以从保护

女性的地位来看，彩礼归还中关于共同生活的起算时间应当也包括在登记结婚之前以夫妻的名义共同生

活的时期。 

4. 彩礼返还规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建议 

4.1. 明确生活困难的标准 

关于生活困难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 2004 年发布的《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理解与适

用中》表明《解释》第 10 条规定中的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应当以绝对生活困难为判断标准，而不

是以相对生活困难为标准。绝对困难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相对困难

是指由于彩礼给付造成了给付前后生活水平的差距，而并未到达绝对困难的困难水平。但是在查阅相关

案例可以知道在司法审判中还有很多法官采用的是相对困难标准，之前典型案例中法官说理部分“造成

了原告家庭生活困难”，对于该点法官并没有对家庭困难详说，对于家庭困难的标准始终是一个主观的

判断，本文认为应当将生活困难标准的标准客观化，对此我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各地应当根据各个地

方的生活水平颁布指导意见，统一当地基本生活标准，还需注意随着时代的进步更新其规定；其次，法

官在审判时应当到当事人家中实际走访，防止当事人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对于彩礼返还案例如四川省高院(2018)川民再 521 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唐静、唐某是否需要向刘某返

还案涉婚约财产的问题，其中刘某提交了住所地村民委员会、镇民政办的困难证明及太原经济技术开发

区梧桐社区居委会的无业证明，来证明家庭及自身的生活困难。法院认为，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补强的

情况下，刘某提交的三份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生活困难，且三份证据不能证明刘某婚前给付导致了其本人

的生活困难。从法院观点可以看出，生活困难是因为婚前给付造成的，即两者之间应当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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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内蒙古高院(2014)内民抗一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依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婚前

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人民法院应支持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

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5]。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应当以绝对生

活困难为判断标准而非相对生活困难。本案中，吴金财举证证明因给付彩礼造成家庭困难，只能说明相

对于给付彩礼之前，生活条件变得困难，但不能证明因此而导致其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即并没

有达到绝对生活困难 

4.2. 男方有过错时应当分情况考虑 

对于在返还彩礼时是否应当考虑过错法律并没有具体的规定，民间有说法称“男方悔婚彩礼不还，

女方悔婚彩礼退还”，本文认为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一方应当为其做好法律保障，对于男方如果有过错

的应当考虑女方的利益，彩礼返还并不能全额返还，应当留一部分作为补偿金补偿女方，此时的过错的

类型可以类比离婚时的过错标准，在离婚的情形下，家庭暴力、虐待、重婚等情形均为法定的可以要求

损害赔偿之事由[6]，而在现行《婚姻法》中，赌博、吸毒则被排除在外。虽然一些过错可以另案起诉，

返还彩礼以后再起诉很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如果不在返还彩礼时考虑过错因素，其实当事人很难

另案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因为其可能并未构成侵权责任。此时相当于以调整彩礼返还数额之方式，行损

害赔偿之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3. 明确彩礼的返还范围 

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彩礼的范围予以明确，在实践中由法官自由裁量，大量案件由法官自由裁量会造

成案件的不稳定，对于共同消费支出和赠送财物不明确，正如前文所言对于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也

不明确，本文认为对于彩礼的范围可以依据以下予以划分： 
首先，在恋爱阶段，出于增进感情的目的，男方一般会赠送礼物，比如衣服、食物、小金额的首饰，

这些财物都可以认定为一般赠予物，在恋爱关系结束或者婚约解除之时不予以返还。相反，如果赠予人

不是出于此种目的，而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赠予，比如说祖上传下来的玉器和首饰，具有家族纪念意义和

价值，或者是大宗贵重物品，这部分财物是不能作为一般赠与物对待的，在婚约解除后应该作为彩礼予

以返还。其次，从场合和时间来看，在结婚之前一般都会有见家长的程序，在见家长时一般都会有见面

礼，对于男方给予的礼物是否属于彩礼，这仍然需要考虑见面礼的实际数额以及给付方的态度。一般在

数额的确不多的情况下，是可以认定为赠予普通红包的行为，这个数额的认定可以参考当地生活水平和

男方家庭的生活条件。如果数额确实太大或者男方家长明确表示是对未来儿媳的赠予，当婚约无法存续

的时候，男方自然可以请求女方返还该笔财物，或者考虑认定为不当得利的返还，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用

于订婚或婚礼仪式上宴请亲朋好友等共同消费的金钱或物品，长辈出于礼节性的红包或其他小宗赠与物，

男女双方恋爱时为增进感情而赠送的一般礼物或者无偿的劳动等。 

4.4. 保护妇女及无过错方 

实践中出现了大量案件，双方未登记结婚却共同生活较长时间的，男方给付的彩礼早已经为共同家

庭生活而消耗殆尽，如此一来，还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则让女方返还所有的彩礼是极其不适当，或者说由

于彩礼返还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导致原本不该返还的部分也要女方来承担返还的义务是不合理的。此时，

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考虑实际情况，从保护妇女和无过错方的角度出发，对彩礼是否需要返还以及返

还数额进行认定。在男女同居期间，女性如果怀孕除了遭受身体上的摧残还会遭受心理上的折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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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男方出现不正当行为，或者出现其他导致感情破裂的过错行为，双方协议分手或者离婚，此时

对女方的伤害是双重的。对于未登记结婚的，还会遭受周围邻居的非议，因此对于女性的打击是非常大

的，因此在彩礼返还方面应当从无过错女性或者受伤害女性的角度出发，衡量双方价值观，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 

5. 结语 

彩礼返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彩礼作为男方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根据有关政策及法律的精神，

我国法律上不承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其订婚不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一旦一方违反婚约，

不能要求违约人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自愿订立婚约的，属于道义上负有的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不予

干涉。笔者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整理以及案件分析来整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途径。彩

礼作为很多农村的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审判时应在遵循婚姻自由原则及保护妇女及无过错方的原则来

考虑彩礼是否返还的问题，在遵循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来结合案例来审判，以及应当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

发布指导性案例来统一裁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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